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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利天然災害停班停課相關訊息，並將之公告周知；如有風

掌握災以外之天然災害致使機關、學校停止上班、上課情形，

請各通報權責機關人事機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照並轉知。

說明：各通報權責機關所轄之機關、學校因風災以外之天然災害致

使停止上班、上課情形，各通報權責機關人事機構應填列天

然災害通報單，並以傳真及電話通知本總處承辦單位，以即

時掌握各機關、學校停止上班、上課之最新消息，檢附天然

災害通報單1份（本總處培訓考用處傳真號碼：02-2397-

9746、聯絡電話：02-2397-5895、02-2397-9298轉512）。正本：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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